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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20-143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 

暨股东可能减持公司股票的预披露公告 

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李

宗松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截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沂必康”）、李宗松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北度”）合计持有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股份 669,972,1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72%。 

2、本公司持股 509,398,21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3.24%）的控股股东新

沂必康将在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 10 时被司法拍卖暨被动

减持本公司股份 37,367,97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44%）。截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新沂必康、李宗松先生、陕西北度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665,942,794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99.40%。 

3、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

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

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4、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5 号），目前公司正处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 6 个

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不得减持公司股份。被冻结股份存在被强制过户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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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收到新沂必康、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李

宗松先生出具的告知函，获悉其通过查询“阿里拍卖·司法”网络平台得知新沂必

康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具体情况如下： 

上海金融法院在“阿里拍卖·司法”（http://sf.taobao.com）发布了股份拍卖公

告，上海金融法院将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持有的公司股份 37,367,976

股，本次拍卖为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20 年 11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 10 时止。 

一、本次将被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的股东股份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将被司

法拍卖暨被

动减持的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司法拍卖

起始时间 

司法拍卖

到期时间 
拍卖人 拍卖原因 

新沂必康 是 37,367,976 7.34 2.44 
2020年 11

月 23 日 

2020年 11

月 24 日 
上海金融法院 司法诉讼 

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经查，截至目前，除上述新沂必康即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37,367,976股外，本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股份被拍卖的情形。 

三、其他风险提示 

1、若新沂必康即将被拍卖的37,367,976股股份竞拍成功，新沂必康及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将被动减少至632,604,2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29%。本次新

沂必康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拟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

影响，不存在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

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

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及一致行动人存在逾期债务及诉讼

情况如下： 

（1）逾期债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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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债务融出方 债务逾期及违约本金（万元） 

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

资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 20,000.00 

国泰君安 40,965.13 

华融证券 126,084.26 

东北证券 16,550.00 

兴业资管 50,333.22 

东吴证券 59,521.18 

华创证券 30,000.00 

第一创业 10,652.65 

融汇阳光 66,000.00 

李宗松 

华融证券 70,454.51 

东吴证券 17,163.00 

渤海证券 17,669.85 

陕西北度 东方证券 10,720.19 

合计 536,113.99 

 

（2）诉讼情况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

况 
涉案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

情况 

1 

杭州粤盛有现货公

司与江苏嘉萱智慧

健康品有限公司、新

沂必康新医药产业

综合体投资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 

99 万元 

案件号：（2020）苏 03民终 1584 号 

2020 年 7 月 30 日，执行达成调解：欠款 100 万，

自 8 月份每月支付 10 万元，分 10 期支付。 

法院驳回我公司上诉，维持原判。1、嘉萱支付

杭州粤盛货款 831236.84 元及利息（自 2019年

10 月 10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 1.5倍计算）；2、嘉萱支付杭州粤盛货款 132500

元，杭州粤盛依嘉萱向粤盛发送的订单（订购单

号为 JX—201900307—002）交付货物；3、新沂

必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 年 6 月 10 日前支

付） 

执行阶段 

2 

深圳和鸿达有限公

司与江苏嘉萱智慧

健康品有限公司、新

沂必康新医药产业

综合体投资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 

18 万元 

案件号：（2020）苏 0381 民初 2249号 

已调解。江苏嘉萱于 2020 年 5 月 31日前支付第

一笔工程款 50000元；于 2020 年 6 月 30日前支

付第二笔工程款 50000元；于 2020 年 7 月 31日

前支付剩余全部工程款 72877.68 元 

最后一期未支付 2020 年 10 月 23日收到执行通

知书。 

执行阶段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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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苏卧牛保温防水

技术有限公司与徐

州北盟物流有限公

司、新沂必康新医药

产业综合体投资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 

1,200万

元 

案件号：（2019）苏 0381 民初 10284 号已调解。 

工程进度款本金 10940660.61 元，5 月 30前支付

本金 940660.61 元及利息（以 940660.61 元为基

数，自 2020 年 4 月 9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按年利率 6%计算），6月至 10月每月 30日前

支付本金 200万元及利息（以 200 万元为基数，

自 2020 年 4 月 9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

利率 6%计算） 

正 在履 行

中 

4 

济南丰科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与江苏嘉

萱智慧健康品有限

公司、新沂必康新医

药产业综合体投资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 

12.6万元 

案件号：（2020）苏 3081 民初 6938号。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偿还 6.3万，2020 年 12月

15 日前偿还 6.3 万，2021 年 1 月 15 日前偿还 6.3

万+案件受理费 2233 元，若为按期足额支付，则

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并主张违约金 2.5 万元。 

正 在履 行

中 

5 

南京市消防工程有

限公司与江苏嘉萱

智慧健康品有限公

司建设施工合同纠

纷 

457 万元 
案件号：（2020）苏 0381 民初 4435号。 

7 月 20 日收到诉状，开庭时间未定 

一 审未 开

庭 

6 

浙旅盛景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简称“”

浙旅公司与陕西必

康制药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简称“陕西

必康”）、必康制药

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简称“必康新

沂”）、李宗松、延

安必康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延安

必康”）、谷晓嘉、

新沂必康新医药产

业综合体投资有限

公司（简称“新沂必

康”）融租租赁合同

纠纷 

87,929,90

5.88元 

1、2019 年 7 月 5 日，浙旅公司与陕西必康、新

沂必康（联合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约定浙旅购买必康新沂所有的3号制药车间设备

（下称“租赁物”）后再租赁给陕西必康及必康

新沂，租赁物价款为 1亿元（转账支付），租期

24 个月，每月支付租金，租赁物评估价值 1.3 亿。 

2、李宗松、延安必康、谷晓嘉、新沂必康为上

述承担保证责任，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 

3、上述合同签订后，浙旅与必康新沂就租赁物

分别在工商登记网及中登网办理了抵押登记； 

4、陕西必康及必康新沂偿还了第一期租金 1800

万元，第二期租金 600多万元后未再支付租金，

因此，浙旅诉至杭州中院； 

5、诉讼中，浙旅申请保全，现冻结了（1）李宗

松持有的华融证券 8256200股股票；（2）延安

必康持有的九九久 87.24%股权；（3）必康新沂

持有的 5.74新沂农商行股权；（4）陕西必康持

有的必康百川（河南）公司 70%（对应出资 3094

万元）股权； 

6、本案名为融资租赁纠纷，实为借贷纠纷，该

借款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保证人的担保； 

7、2020 年 10 月 16 日已收到一审判决书。正在

准备上诉。 

上诉中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5f47c19798484bb721d3560c52200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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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融汇阳光新兴

产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简称

“融汇阳光”）与新

沂必康新医药产业

综合体投资有限公

司（简称“新沂必

康”）李宗松合同纠

纷 

6.6 亿元 

1、2018 年 11 月 25 日，融汇阳光与新沂必康、

新沂必康的四个股东、李宗松签订《投资框架合

同》，约定由荣辉阳光对新沂必康进行投资，投

资金额为 6.6亿元，同时约定合同签署之日起 100

日内届满后的 80 天（债转股期间），融汇阳光

有权随时要求偿还投资款，并按 8%支付资金占

用成本，未按时偿还的，还应在年化收益率的基

础上加收 50%罚息，同时李宗松将其持有的延安

必康 8000万股股票质押给融汇阳光，办理了质

押手续； 

2、2018 年 11 月 26 日，融汇阳光向新沂必康支

付 6.6 亿元投资款； 

3、2019 年 5 月 10 日，融汇阳光向新沂必康发送

通知函，要求偿还投资款及年化收益，新沂必康

未及时偿还引发本诉。 

一 审审 理

中 

8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东证证券”）与新

沂必康新医药产业

综合体投资有限公

司（简称“新沂必

康”）李宗松合同纠

纷 

1.6674 亿

元 

1、2017 年 1 月 20 日，东证证券与新沂必康签订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时回购交易

业务协议》以及补充协议，新沂必康将其持有的

延安必康 2400万元股票通过股票质押回购交易

业务向东证证券质押融资 3亿元，购回交易日期

为在 2019 年 4 月 18 日； 

2、2018 年 7 月 27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二，（1）

对违约金条款进行变更，（2）对 2018 年 7 月 31

日至 2019 年 4月 18 日期间的回购金额进行了细

化，并将回购利率调整至年化 8.5%； 

3、因新沂必康未能按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回购股

票，双方于 2019 年签订了另行订立了三份补充

协议二，（1）融资期限展期至 2020 年 1 月 21

日（2）提高回购利率至年化 9.325% 

4、2020 年 4 月 17 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三，将

案件管辖变更至深圳国际仲裁院； 

5、担保情况：2019 年 4 月 18 日，李宗松为上述

股票回购业务进行担保，承担保证责任； 

6、履行情况：截止 2020 年 10 日，剩余未回购

本金余额约 1.655 亿 

7.2020 年 8 月 16 日开庭 

一 审审 理

中 

9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东吴证

券”）与新沂必康新

医药产业综合体投

资有限公司（简称

“新沂必康”）李宗

松谷晓嘉 

33,093 万

元 

1、2017 年 11 月 10 日，东吴证券与新沂必康签

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协议》，约定新沂必康

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给东吴证券，东吴

证券为其提供融资，新沂必康按期回购； 

2、2017 年 11 月 14 日，双方签订《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协议书》，约定新沂必康质押 2460 万

股给东吴证券，融资本金 3 亿元，年利率 5.9%，

违约金比率日万分之三，期满回购；东吴证券按

一 审审 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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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放款 

3、2018 年 3 月 19 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违

约金比率提至日万分之五； 

4、2018 年 8 月 29 日，李宗松、谷晓嘉为上述回

购业务提供保证担保；双方办理股权质押手续； 

5、新沂必康未按约定回购质押股票，新沂必康

要求延期回购事宜双方未达成一致，引发本诉。 

1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东吴证

券”）与新沂必康新

医药产业综合体投

资有限公司（简称

“新沂必康”）李宗

松谷晓嘉 

20,229 万

元 

1、2017 年 11 月 10 日，东吴证券与李宗松签订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协议》，约定李宗松将其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给东吴证券，东吴证券

为其提供融资，李宗松按期回购； 

2、2017 年 11 月 14 日，双方签订《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协议书》，约定李宗松质押 1640万股

给东吴证券，融资本金 2 亿元，年利率 5.9%，

违约金比率日万分之三，期满回购；东吴证券按

期放款，并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3、2018 年 11 月 12 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

违约金比率提至日万分之五；李宗松归还本金

1000 万元及部分利息；新沂必康、谷晓嘉对回购

业务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2018 年 12 月 6 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

回购期延长至 2019 年 11 月 13 日并对剩余应还

本金进行分解； 

5、李宗松未按约定回购质押股票，引发本诉。 

一 审审 理

中 

1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民

生银行”）与李宗松

合同纠纷 

2,762.7万

元 

1、2018/9/18，张聪向民生银行出具《股权收购

及差额补足承诺函》，约定若七个信托计划所持

有的必康股份股票自复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

任意 1 个交易日收盘价跌破 21.5 元/股，张聪需

在 T+1 日向指定收款账户补足差额，2018 年 9

月 19 日收盘价低于 21.5 元/股，张聪未按约承担

补足义务的，个信托计划优先权处置持有的必康

股票，无条件同意以 25 元/股的标准根据卖出的

成交价补足差额，2018 年 11 月 29 日，民生银行

将其持有的比康股卖出，根据民生银行计算，差

额为 2762.7万元； 

2、李宗松的保证责任：2018 年 9 月，李宗松向

民生银行出具《担保函》，对张聪出具的承诺函

中的补足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 审审 理

中 

1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与新沂必

康新医药产业综合

体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新沂必康”）和

李宗松 

28,625,88

16.1元 

2020 年 07 月 31日在上海金额法院，做笔录，内

容：（1）依据征信报告，已偿还九千多万，剩

余 1.6 亿，（2）对应质押股权已办理登记，且冻

结了 9 个亿的股权，无需另行冻结其他财产，承

办法官张凌云会与国泰君安核实还款情况，进一

步跟进和解。 

执 行拍 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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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国

泰君安”）与新沂必

康新医药产业综合

体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新沂必康”）李

宗松质押式证券回

购合同纠纷 

11,162,71

40.62元 

2016 年 3 月 17 日，双方签订业务协议（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融资 1.6216 亿元，新

沂必康以其持有的延安必康2000万元股票质押，

并办理了登记，2019 年 8 月 23 日，业务到期，

未偿还款项，2019 年 12 月 24 日，双方以及李宗

松签订和解协议，2019年 12月 31日前偿还 6000

万，被申请人未按期偿还引发本案。 

仲裁阶段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国

泰君安”）与新沂必

康新医药产业综合

体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新沂必康”）质

押式证券回购合同

纠纷 

32,165,43

3.28元 

2016 年 3 月 17 日，双方签订业务协议（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融资 1.297 亿元，新

沂必康以其持有的延安必康1600万元股票质押，

并办理了登记，2019 年 8 月 23 日，业务到期，

未偿还款项，2019 年 12 月 24 日，双方以及李宗

松签订和解协议，2019年 12月 31日前偿还 6000

万，被申请人未按期偿还引发本案。 

2020 年 10 月 15日开庭，准备 2020 年 10 月 10

日快递延期开庭申请。 

一 审审 理

中 

15 

华融证券与新沂必

康新医药产业综合

体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新沂必康”）李

宗松江苏嘉萱智慧

有限公司徐州北盟

物流有限公司质押

式证券回购合同纠

纷 

704,545,0

52.57元 

1、由被执行人李宗松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应付未

付本金 704,545,052.57 元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利息、违约金； 

2、申请执行人有权就被执行人李宗松质押给申

请执行人的 48,909,400股延安必康股票（证券代

码：002411.SZ)进行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 

3、申请执行人有权就被执行人新沂必康新医药

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质押给申请执行人的

7,178,600 股延安必康股票（证券代码：

002411.SZ)进行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 

执行阶段 

 

4、截至2020年9月16日，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

额为16.67亿元，截至9月17日，公司控股股东以货币资金偿还了16.67亿元，目前公

司控股股东已全部偿还了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及关联

方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新沂必康、李宗松先生、陕西北度出具的告知函； 

2、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0 沪 74 执 379 号之一、2020 沪

74 执 380 号之一、2020 沪 74 执 381 号之一、2020 沪 74 执 378 号之一、2020 沪

74 执 383 号之一、2020 沪 74 执 384 号之一、2020 沪 74 执 382 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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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